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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勞動基準法及細則
重要差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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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相關規定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
過40小時。(勞基法第30條)

子女未滿2歲須受僱者親自哺乳者，除規定之休息時間
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60分鐘。(性平法第18條)

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勞基法
第35條)

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工作。
(勞基法第4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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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及排班相關規定

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
息日。(勞基法第36條)

例假及休息日以每7日為1週期，依曆計算。雇主除依彈
性工時相關規定調整者外，不得使勞工連續工作逾6日。
(勞基法細則第22-3條)

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勞基法第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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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及特休相關規定

勞工加班及正常工作時間合計，1日不得超過12小時；1
個月加班不得超過46小時。(勞基法第32條)

加班補休之期限為特別休假所約定年度之末日(特休屆期
日)。 (勞基法細則第22-2條)

勞工因特別休假屆期或離職而未休之特別休假，雇主應
發給工資。但特別休假屆期未休之日數，得經勞雇雙方
協商遞延至次年度實施，於次年度或離職仍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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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差勤實施要點
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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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差勤實施要點修正重點

新增約僱人員為本要點適用對象，諮商輔導老師得準用
本要點。(修正條文第2條及第17條)

中午休息時間得依彈性上下班時間做彈性調整。且適用
彈性工時者，得另行約定每日執勤時數 (修正條文第3條)

公務人員及契僱人員修正休假、慰勞假、特別休假、婚
假、喪假及陪產假得以時計。(修正條文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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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差勤實施要點修正重點

公務人員各項補休期限(含加班補休)修正為1年、假日每
日可支領加班費上限修正為8小時。(修正條文第6條及
第10條)

明定每月漏刷卡次數逾3次者，應辦理請假之時數。且
臨時卡片借用不得逾3個工作天。(修正條文第8條及第9
條)

本校現已無校車，爰刪除本要點內相關規定。(原條文第
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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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假補休制度修正

各單位公務人員(包含編制內職員、稀少性科技人員及約
僱人員)上班日得依業務性質，於學期中及寒假期間中午
增列20分鐘服務時間，作為累計寒暑假補休之執勤時間。

契僱人員當年度具有14日以下特別休假資格者，如於當
年度內全部休畢，則於次年度給予寒暑假補休；具有14
日以上特別休假資格者，如於當年度內特別休假請休天
數逾14日，則於次年度給予寒暑假補休。

※備註：特別休假年度以特別休假屆期日所在之年度計算;特別休假請休天數
包含前年度遞延之特別休假。 - 10 -



寒暑假補休日數及補休方式

寒暑假核給日數：寒假補休2天、暑假補休6天。

寒暑假補休日統一由校方安排，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如有寒暑假補休天數不足之情形，寒暑假補休日應到班
執勤或自行以其他假別請休。(例如：當年度自他機關調
進及留停之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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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暑假補休執行方式

自108年6月1日起開始實施，且因本年度較晚執行寒暑
休制度，108年暑假補休日數為4日。

除108年6月1日(含)後新進契僱人員外，其餘皆給予暑
假補休。

108年暑假補休日期：108年6月1日後，將另案簽陳後
公告實施日期。

如因業務需要，無法於簽陳所訂日期實施暑假補休者，
得簽陳另訂暑假補休實施日期，惟仍應於本年度暑假期
間內施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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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執行方式

將視108年暑假補休執行情形，檢討調整後續寒暑假補
休制度執行方式。

自108年6月1日開始執行寒暑假新制後，給予契僱人員
請休特別休假緩衝期3個月，爰108年8月31日(含)前特
別休假年度終結者，109年皆從優給予寒暑假補休；
108年9月1日(含)後特別休假年度終結者，視其特別休
假請休情形決定是否給予109年度寒暑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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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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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今年特休迄日在108年8月31日(含)前者，109年從寬給
予寒暑休。

年度 特休起日 特休迄日 特休天數 最低特休請休天數 說明

108年 107年8月15日 108年8月14日 20天 0天 今年特休迄日在108年8月31日(含)
前者，109年從寬給予寒暑休。

109年 108年8月15日 109年8月14日 21天 14天 108年8月15日至109年8月14日期
間特休請休達14天者，110年給予
寒暑休。

110年 109年8月15日 110年8月14日 22天 14天 109年8月15日至110年8月14日期
間特休請休達14天者，111年給予
寒暑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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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今年特休迄日在108年9月1日(含)後者，如今年特休請
休天數達14天，109年給予寒暑休。

年度 特休起日 特休迄日 特休天數 最低特休請休天數 說明

108年 107年9月20日 108年9月19日 20天 14天 今年特休迄日在108年9月1日(含)後
者，如今年特休請休天數達14天，
109年給予寒暑休。

109年 108年9月20日 109年9月19日 21天 14天 108年9月20日至109年9月19日期間
特休請休達14天者，110年給予寒暑
休。

110年 109年9月20日 110年9月19日 22天 14天 109年9月20日至110年9月19日期間
特休請休達14天者，111年給予寒暑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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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A君因業務需要中午12時至13時參加會議，且當日於8
時30分到校。為避免違反勞基法，中午休息時間可做以
下調整：
原定休息時間為12時30分至13時30分
調整休息時間為10時至10時30分及14時30分至15時
(合計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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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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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問答

技工友及約用事務員可否比照實施寒暑假補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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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友為本校編制內職員，屬本校職員差勤實施要點適用
對象，爰將依規定實施寒暑假補休制度。

另依據約用事務員工作規則規定，約用事務員差勤管理依
契僱人員工作規則辦理，爰將比照實施寒暑假補休制度。

※技工友及約用事務員之差勤管理單位為總務處事務組，
如有相關疑問建議可洽事務組(分機57313)詢問。

Q1



Q&A問答

專任助理等產學合作人員可否比照實施寒暑假補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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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助理等產學合作人員如欲比照實施寒暑假補休制度，
需經計畫主持人同意，且應確實依照本校差勤實施要點第
7條規定辦理，是否給予寒暑假補休需視其特別休假請休
情形而定。

※專任助理等產學合作人員之差勤管理單位為研究發展處，
如有相關疑問建議可洽研發處(分機27066)詢問。

Q2



Q&A問答

寒暑假補休日如遇天然災害停止上班時，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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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假補休日如遇天然災害停止上班時，將於事後給予同
仁停止上班期間同等之寒暑假補休時數，以供同仁於寒假
或暑假期間內自行擇日補休。

※備註：依據教育部規定，暑假第一週及開學前一週不得
實施暑假補休。

Q3



Q&A問答

契僱人員當年度14日以外之特別休假，如選擇遞延至次
年度實施或請領未休假工資，是否會影響次年度寒暑假補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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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當年度特別休假請休日數達14日(具14日以下特別休
假資格者應休畢)，次年度即給予寒暑假補休，14日以外
之特別休假如何使用不影響寒暑假補休之給予。

Q4



Q&A問答

契僱人員寒暑假補休之給予，需視前一年度特別休假請休
情形而定，前年度遞延之特別休假是否包含在請休天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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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校差勤實施要點第7條第3點規定略以，特別休假
請休天數計算，包含前年度遞延之特別休假。

Q5



感謝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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